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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4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4日，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尚未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的涉案金额合计约为 28,368.58万元，涉案金额累计达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5.89%。其中，新增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的涉案金额为25,395.37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起 诉 方/仲 裁 申
请人

广州蓝海机器人
系统有限公司

海目星激光智能
装备(江苏)有限

公司

联仕新材料（苏
州）股份有限公

司

扬州杰创广告有
限公司

苏州昊建自动化
系统有限公司

苏州湛清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佳伟创
新能源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被起诉方/仲裁被申
请人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被告一：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浙江棒杰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一：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被告一：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一：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浙江棒杰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案号

（2024）苏 1091
民初2198号

(2024) 苏 1091
民初2359号

(2024) 苏 1091
民初2342号

(2024) 苏 1091
民初2397号

(2024) 苏 1091
民初2402号

(2024) 苏 1091
民初2503号

(2024) 粤 03 民
初6707号

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元）

12,208,079.80

10,894,700.00

2,594,395.64

118,052.50

3,507,526.43

409,321.02

253,953,738.49

是否涉及
财产保全

是

是

是

-

-

-

是

目前进展
情况

审 理 中 ，
尚未判决

审 理 中 ，
尚未判决

审 理 中 ，
尚未判决

待审理

审 理 中 ，
尚未判决

待审理

待审理

其中，第 7项诉讼为本期新增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案件
详情如下：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设备款252,656,355.49元。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1,297,383元（暂计算至 2024年

11月13日，之后的违约金以未付设备款为基数，按照万分之五的日利率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

3、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在第1-2项诉讼请求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被告三在500万元范围内（具体未出资金额以法院查明为准）对被告

一不能清偿的第1-2项诉讼请求项下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5、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三）本次案件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起诉状》中称：2023年2月17日，原告与被告一签署了编号为Q2302172089

的《采购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一提供全自动硅片上料机等设备产品，合同约
定总价款70103万元。

2024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一就《采购合同》的货款支付方式达成了《付款
协议》。《付款协议》确认原告已完成全部设备的交货和调试义务且被告一确认所
有设备满足最终验收标准，被告一应在《付款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剩余设备
款的分期付款义务。根据《付款协议》第四条约定，被告一承诺完全按照《付款协
议》的期限准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各期到货款、验收款、质保金，如被告一未按时足
额支付任何一期款项的，原告有权宣布到货款、验收款所有分期付款均提前到
期，质保金到期日为2025年12月30日。

《付款协议》约定首期到货款支付期限为2024年6月30日，但被告一未按期
支付，按照协议约定原告有权主张到货款、验收款所有分期付款均提前到期。前
述应付未付款项合计 199,330,840元，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1/5。根据《民法典》第
634条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支付
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立即支付所有剩余货款252,656,
355.49元。

根据《采购合同》第17.7条约定，因被告一自身原因未能在约定的时间支付
货款，每延迟一天被告一应按逾期付款总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暂
计至2024年11月13日，被告一逾期付款违约金为1,297,383元。

自2022年12月16日起至2024年7月15日，被告二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为被告一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也就是说，在本案所涉

买卖合同签署时、履行过程中及被告一发生逾期付款之时，被告二都为被告一的
唯一股东。根据2018年修正的《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故，如被告二不能证明被告一财产独立于被告二自己的财产，则被告二应该对被
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24年 7月 15日，被告三对被告一增资人民币 50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
2029年 6月 29日。根据公开资料查询，未见被告三已实缴上述增资。根据《公
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为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在被告一不能
向原告清偿案涉债务的情况下，原告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被告三的出资义务加
速到期。同时，原告有权根据债权人代位权规则，向被告三主张在其未出资范围
内对被告一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2024年12月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
三、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如下（前次披露已结案案件，不再列出）：

序号

1

起 诉 方/仲 裁
申请人

藤**

被 起 诉 方/仲
裁被申请人

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案号

苏园劳人仲案
字 (2024) 第

4713号

案由

劳动报酬、经
济补偿争议

涉案金额
（元）

30,927.66

是否涉及
财产保全

否

案 件 状
态

已判决

诉讼/裁定结果

1、支付 8 月份工
资差额13.85元；

2、支付加班
工资差额 6084.89

元；
3、支付赔偿

金17090.34元。

四、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4日，因上述诉讼案件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被保全主体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名称

中国银行****支行

紫金农商银行**分行
营业部

兴业银行****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支行

华夏银行**支行

招商银行*******支
行

浦发银行**分行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
部

招商银行**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
行

苏州银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分行

兴业银行**分行

兴业银行**分行

平安银行**分行

江苏银行*****支行

无锡农商行**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
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分行

建设银行**分行营业
部

建设银行**分行营业
部（美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分行

江苏银行**支行

兴业银行**分行

兴业银行****支行

南京银行****支行

苏州银行**支行营业
部

招商银行****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
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
行

宁波银行****支行

南京银行****营业部

苏州农商行**支行

无锡农商行**分行

银行账户号码

5183****0832

3201****8588

4035****6681

3205****2442

1245****4202

5129****0002

1941****2790

3050****0698

5129****0000

1055****5876

5114****1514

2066****7421

2066****1091

2066****6472

1547****0014

9018****0434

0198****7849

3711****9429

6382*3733

3225****6102

3225****4415

8901****8396

3010****2573

2066****4981

2067****9082

0808****1641

5179****1583

5129****0801

3711****9265

3711****0603

7508****1549

0901****6623

0706****3301

0198****6253

账户类型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基本户

影响金额

11,295,241.32

33,098.19

25,930.68

0.03

2,531.65

511.47

4,273.89

14,582.86

3,850.33

2,841.65

6,854.33

0

827.32

11,549.10

3,874.88

1,230.59

1,705.80

386.72

0.80

9,893.57

34.8美元

24,392.92

1.62

1,430,818.81

123.33

2,723.06

325.97

228.95

644.37

1,112.85

66.51

448.43

934.7

147,987.69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无锡农商行***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唯
亭支行（美元户）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
部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
部（美元户）

宁波银行****支行
（美元户）

广发银行**分行营业
部

交通银行****支行

江阴农商行**分行

工行****支行

中信银行**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分行

中国银行*****营业
部

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
行

浙商银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分行

南京银行****支行

南京银行****支行

0198****1805

1055****5520

5505****0261

3050****5588

3050****5143

7508****3628

9550****0147

3256****9050

0188****9873

1102****3406

8112****6741

1208****2341

3649****3067

2010****9219

3711****9347

3050****1449

3560****9339

0808****1700

0808****1653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247.79

993.9

1.94美元

126,691.68

0.32美元

17,518.63美元

18,917.38

65.87

561.23

349.08

0

310

3,279.99

7,107.83

4.74

2,241.86

787.74

30,000,000（存单-
银票保证金）

756.99

注：第 21、37、39、40项均为美元结算账户，账户中实际被冻结金额合计为
17,555.69美元，按照2024年12月4日汇率换算为人民币127,691.31元。

如上表所示，截至 2024年 12月 4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 3,000万元存单-
银票保证金(受限资金)及 1,331.90万元(非受限资金)银行存款，合计 4,331.90万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仅为 3.95%。且上述被冻结银行
账户非公司各板块业务开展结算唯一账户，公司仍能通过其他银行账户正常开
展日常经营业务。针对银行账户被冻结相关问题，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方进行
沟通,争取尽快解决相关纠纷事宜，从而解除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状态。

（二）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
1、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被冻结股权的公
司名称

浙江棒杰数码针
织品有限公司

江山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上海市黄浦
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
市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文号

（2024）沪 0101
执保2481号

（2024）苏 0583
民初20393号

被执行人

浙 江 棒 杰 控 股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棒 杰 新 能 源 科
技有限公司

被 冻 结 股
权 认 缴 出

资额

5,000

82,000

财 产 保 全
金额

2,646

950

申请冻结方

海通恒信国际融
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昆山市富乐化工
有限公司

注：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江山棒杰 50.6173%股
权，江山棒杰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

2、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有关的涉诉事项
（1）本次公司持有的棒杰针织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沪 0101民初 20357号]，申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具体诉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2）本次江山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昆山市富乐化工有限公司诉扬州棒

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苏 0583民初 20393号]，申请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具体诉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4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三）子公司股权解除冻结情况
因前期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苏0282民初13927号]，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江山棒杰
股权被司法冻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
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及 2024年 10月 25日披露的《关于累计
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苏
0282 财保3860号]，获悉江山棒杰股权已解除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被冻结股权的公司名称

江山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冻结股权认缴出资额（万
元）

82,000

截至目前冻结情况

已解除冻结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风
险提示

1、因新增诉讼、仲裁事项需支付委托律师及相关诉讼费用，将导致公司管理
费用增加。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数据须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2、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

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5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公开渠道查询，并结

合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苏0583民初20393号]，获
悉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江山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棒杰”）股
权被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基本情况
被冻结股权的公司

名称

江山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
法院

执行裁定文号

（2024）苏 0583 民
初20393号

被执行人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被冻结股权认缴出
资额（万元）

82,000

申请冻结方

昆山市富乐化工有
限公司

注：1、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江山棒杰50.6173%股
权，江山棒杰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

2、根据《民事裁定书》[（2024）苏 0583民初 20393号]，本次财产保全金额为
950万元。

（二）与本次新增公司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有关的涉诉事项
本次江山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昆山市富乐化工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24）苏 0583民初 20393号]，申请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具体诉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4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二、子公司股权解除冻结情况
因前期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苏0282民初13927号]，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江山棒杰
股权被司法冻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
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及 2024年 10月 25日披露的《关于累计
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苏
0282 财保3860号]，获悉江山棒杰股权已解除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被冻结股权的公司名称

江山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冻结股权认缴出资额
（万元）

82,000

截至目前冻结情况

已解除冻结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昆山市富乐化工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在未经有
管辖权的法院作出判决并生效之前，公司被冻结的子公司股权暂无被司法拍卖
的风险，上述子公司股权司法冻结事项暂时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
活动，也不会导致公司对上述子公司股权的所有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正积极协调，妥善处置该事项，并
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四、消除风险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积极协调，妥善处理本次子公司股权被冻结事项，与申请冻结方进行

和解协商，争取早日解除被冻结股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
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发现超标的额
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及时解除对
超标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但该财产为不可分物且被执行人无其他
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除外。本次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申请人所申请诉前保全财产的整体价值明显高于保全裁定载明金额，公司不排
除向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提出保全异议的可能，争取对法院超标查封、冻结的
部分公司资产申请解除冻结，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
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301008 证券简称：宏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4-126
债券代码：123218 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买
卖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买卖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草案公开披露
前 6个月内（及 2024年 5月 17日至 2024年 11月 1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激励计划核查对象在自查期
间，除下列8名激励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序号

1

2

3

4

5

姓名

郅清华

陈鹏华

刘永峰

汤晶

盛守月

职务

核 心 技 术/业 务
人员

核 心 技 术/业 务
人员

核 心 技 术/业 务
人员

核 心 技 术/业 务
人员

核 心 技 术/业 务
人员

买卖日期

2024-07-24

2024-07-25

2024-07-29

2024-08-30

2024-09-19

2024-09-24

2024-09-30

2024-06-28

2024-07-16

2024-07-18

2024-07-18

2024-08-13

2024-08-23

2024-09-09

2024-11-07

2024-06-25

2024-06-25

2024-05-22

2024-05-28

2024-06-03

2024-06-11

2024-06-19

2024-10-28

2024-10-29

2024-05-15

2024-05-16

2024-05-21

2024-05-22

2024-05-22

2024-05-23

2024-05-23

2024-05-24

2024-05-27

2024-05-28

2024-05-30

2024-05-31

2024-06-03

2024-06-06

2024-06-11

2024-06-12

2024-06-13

2024-06-13

2024-06-14

2024-06-20

2024-06-21

2024-06-25

2024-06-26

2024-07-03

2024-07-04

2024-07-08

2024-07-09

2024-07-09

2024-07-12

2024-07-15

买卖方向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分红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变更股数（股）

2,000

1,000

1,000

500

500

500

500

100

100

500

200

500

500

500

400

300

300

700

7,600

1,000

800

3,760

-10,760

2,400

400

200

400

200

200

200

200

600

400

200

400

400

400

400

200

200

600

600

1,000

1,200

400

400

400

200

200

500

500

1000

300

200

结余股数
（股）

2,000

3,000

2,000

1,500

1,000

500

0

100

200

700

500

0

500

1,000

1,400

300

0

0

7,600

7,600

9,400

13,160

2,400

0

1,200

1,000

600

800

600

800

600

0

400

600

1,000

600

1,000

1,400

1,200

1,000

1,600

1,000

0

1,200

1,600

2,000

1,600

1,800

2,000

2,500

3,000

2,000

2,300

2,500

6

7

8

邱进

洪裕

林挺钦

核 心 技 术/业 务
人员

核 心 技 术/业 务
人员

核 心 技 术/业 务
人员

2024-07-17

2024-07-19

2024-07-22

2024-07-22

2024-07-23

2024-07-23

2024-07-24

2024-07-24

2024-07-25

2024-07-26

2024-07-29

2024-07-29

2024-07-30

2024-07-30

2024-08-06

2024-08-07

2024-08-12

2024-08-12

2024-08-13

2024-08-13

2024-08-14

2024-08-14

2024-08-15

2024-08-16

2024-09-30

2024-10-10

2024-10-11

2024-10-14

2024-10-18

2024-11-18

2024-07-17

2024-07-26

2024-09-18

2024-09-25

2024-09-30

2024-10-09

2024-10-10

2024-10-25

2024-06-03

2024-06-05

2024-06-06

2024-06-06

2024-06-07

2024-06-07

2024-06-12

2024-06-12

2024-06-13

2024-05-15

2024-05-21

2024-07-10

2024-07-18

2024-07-24

2024-07-30

2024-07-31

2024-09-04

2024-09-06

2024-09-30

2024-10-08

2024-10-17

2024-10-18

2024-10-29

2024-11-08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1,800

700

1,000

1,500

500

500

1,100

600

500

2,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5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

500

700

300

2,000

1,000

500

500

1,000

1,100

500

500

1,500

500

1,000

1,000

500

500

200

200

400

400

200

300

200

300

200

400

400

500

700

600

600

1,100

600

100

2,900

7,100

600

600

500

500

4,300

5,000

6,000

4,500

5,000

4,500

5,600

5,000

4,500

2,000

2,500

2,000

2,500

2,000

1,500

3,000

4,000

3,000

4,000

3,000

3,500

3,000

3,700

4,000

2,000

1,000

1,500

1,000

0

1,100

500

0

1,500

2,000

1,000

0

500

0

200

400

800

400

600

300

500

200

0

400

0

500

1,200

1,800

2,400

3,500

4,100

4,200

7,100

0

600

0

500

0

经公司核查并根据上述8名激励对象出具的说明，上述8名激励对象在自查
期间的股票买卖系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和公司投资价值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在其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相关买卖系在知悉
本激励计划之前所发生的正常买卖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
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的过程中，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限定参与
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公司已将本激励计划的商讨筹划、
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
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的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
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况。

四、查备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3、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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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4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4年 12月 4日（周三）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4日（周
三）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新宏路788号。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董事会召集。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宝宏先生主持。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1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8,250,79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6663%，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5,

986,4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6215%；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11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264,39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449％；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以下同）共 113名，代表的股份数 2,264,39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44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7,5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8396％；反对 104,1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996％；弃权12,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47,54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396％；反对 104,1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96％；弃权 12,7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609％。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作为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且关联
股东不可以接受其他股东委托投票。

2、《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7,3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8307％；反对 104,07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961％；弃权12,9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47,34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307％；反对 104,0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61％；弃权 12,9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32％。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作为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且关联
股东不可以接受其他股东委托投票。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47,3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8307％；反对 104,1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996％；弃权12,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47,34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307％；反对 104,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96％；弃权12,9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7％。

作为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且关联
股东不可以接受其他股东委托投票。

4、《关于补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180,5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102%；反对58,2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4％；弃权 1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94,16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84％；反对58,21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08％；弃权12,02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0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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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
并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
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监事会同意提名凌登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职工代表监事周海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备查文件
1、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监事会主席周海英女士简历、监事凌登洋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2月5日
附件：
周海英女士：1980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17年加入公司在行政部任职，曾任公司人事主管，现任公司运营稽核主管、职
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周海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
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凌登洋先生：199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22年加入公司在财
务部任职，现任公司财务部会计、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凌登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凌登洋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
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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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于 2024年 12月 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鉴于公司已于 2024年 11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12月4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为保证公
司规范运作和监事会的有序运行，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
前通知时限要求，与会的各位监事已知悉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主席周海英女士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经审议，公司同意职工代表监事周海英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二届监事会换届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完成补选

非职工代表监事并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5日


